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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生活規章 

101年 6月 25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八八、一一、二五台﹝八八﹞訓﹝一﹞字第八八一四六九○八   

    號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  （一）加強學生生活教育、兩性尊重、社區服務及社會責任等方面之價值澄 

         清與觀念建立。 

   （二）培養學生謙和有禮、能自制、守紀律、負責任、肯服務等優良行為規 

         範及正確價值觀念之建立。 

三、要求事項： 

   （一）生活教育： 

         1、熱愛國家，敬愛國旗；培養民主法治素養，營造團結、祥和好家邦。 

         2、遵守校規，建立整潔、禮貌及秩序之正確觀念，自律自重，愛己更 

              愛人。 

         3、孝順父母，尊師重道，認真學習，虛心受教，師長父母齊稱讚。 

         4、服裝整潔，儀態端莊，應對進退有禮，同儕好楷模。 

         5、榮譽第一，誠實為上，待人誠懇、做事認真，不虛偽造假。 

         6、珍愛自己不沾染惡習，切莫一時好奇，後悔莫及。 

         7、要做反毒急先鋒，不當毒品可憐蟲；遠離毒害，尊重生命。 

         8、勿進出不正當場所，勿參加非法活動，避免誤入歧途，身心遭受戕 

            害。 

         9、謹慎交遊、不加入幫派、不結黨營私；胡作非為害人又害己，父母 

           擔心又受苦。 

        10、尊重幹部，互助合作；友愛同學，相親相愛，營造班級愉悅好氣氛。 

        11、騎乘汽、機車應恪遵交通安全規則，行車有禮，交通有序，確保行 

            車安全。 

        12、財物慎保管，運用得宜不浪費，養成節儉好習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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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3、登山、戲水，休閒生活好健康，謹慎小心免遭殃。 

        14、突遭緊急危難、意外事故，冷靜莫驚慌，迅速求救保平安。 

        15、環境美觀，心情舒暢，綠化美化校園一起來。 

        16、愛惜資源、垃圾減量，資源回收再利用，人人同心做環保，快樂幸 

            福又美滿。 

   （二）性別平等教育： 

         1、學習了解兩性型態的差異，能夠避免彼此的困惑與指責。 

         2、用開放的胸襟去接納性別不同的表現，才能建立更成熟的性別關 

            係。 

         3、學習尊重屬於個人的選擇並接受對方和自己的不同。 

         4、尊重他人的獨立性、尊重他人身體及性之自主權及隱私權。 

         5、任何性別，其身體都是不可被侵犯的，只要感覺不舒服就要說出來 

            ，若身處危險環境要趕快逃離現場尋求援助。 

         6、凡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之性接近、性要求或其它具有 

            性意味之言語或肢體及以脅迫、恫嚇、暴力強迫、藥劑或催眠等方  

            法使他人不能抗拒而遂行其性接觸意圖或行為者，皆稱為校園性騷 

            擾、性侵犯。若性騷擾或性侵犯案件經查證確實，將依相關法令懲 

            處之。 

         7、性騷擾或性侵犯行為不僅造成個人之情緒衝突與焦慮，嚴重時會引 

            起身心疾病破壞個人正常社交能力，更對個人人格、自尊、學習或 

            工作環境有負面影響，凡本校之教職員工生皆有責任防弭此類事件 

            發生。 

         8、本校教職員工生遭遇性騷擾、性侵犯問題時，可向性騷擾暨性侵犯 

            處理小組、學生諮商輔導組、生活輔導組、衛生保健組提出申訴及 

            求助，並依申訴者之意願，以正式申訴或非正式申訴方式提出。 

         9、把孝心獻給父母、把忠心獻給國家、把愛心獻給他人、把貞潔留給      

            自己。 

        10、避免婚前、婚外性行為，尊重兩性關係。 

   （三）社區服務： 

         1、本校同學為回饋社會應有服務社區的責任感以建立正確觀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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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2、社區服務以個別及團體方式實施： 

           （1）個別方式：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從事協助社區垃圾分類、守望相  

                助、災害事故通報、老人幼童居家服務、幫助殘障老弱等活動 

                來服務社區。 

           （2）團體方式：以社團或班級成立服務隊辦理社區打掃服務隊、兒 

                童才藝營、偏遠地區服務營、孤兒院及老人院康樂營、小朋友 

                課業輔導營、發動募捐協助弱勢團體等辦理活動必須先提出活 

                動計畫書核准後由指導老師帶隊方可實施 

          3、參與社區服務且具有優良事蹟或增進社會利益價值者，得視情況 

依校規敍獎並登錄於學生活動護照。 

四、考評： 

   （一）本生活規則由導師及全體教職員督導實施，並由學生自治組織執行之。 

   （二）學生日常生活輔導情形，列入學生綜合紀錄卡並作為其操行考核之依 

據。 

五、本規章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